屏東縣110學年度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美感教育計畫「藝起來尋美」
〜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課程實踐及藝文場館體驗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110年4月15日臺教師(一)字第1100052444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年）具體行動方案「3-1辦理地方政府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三）屏東縣110學年度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二、目標
（一）結合藝文場館及生活場域藝術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美感體驗課程，實施有效美感教學，提升美感教學效益。
（二）鼓勵本縣中小學學生至藝文場館參觀，培養接觸美感場域之習慣，增進生活美感經驗。
（三）運用移地教學策略增加學生親身體驗藝術環境的機會，涵養學生美感經驗。
（四）融入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結合美感鑑賞與文化理解，增進地方文化認同。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二）承辦單位：玉光國小
（三）協辦單位：各藝文場館管理單位
四、實施對象：本縣各國中小師生(排除108-109學年度已受補助學校班級)
五、辦理項目及補助校數：
(一)課程實踐：
補助已完成「藝拍即合」申請體驗課程並媒合成功之6所學校。
(二)藝文場館體驗：
補助本縣國中小學校帶領學生參訪藝文場館。目標以5年內補助所屬國中小學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至少有一次體驗場館之機會，或5年內轄屬學校須全數參與。
六、計畫期程：
申請時間為110年11月19日(星期五)前；活動期程則為110年9月至111年6月。
七、實施辦法：
（一）申請及錄取審核辦法：
1.課程實踐：
(1)填妥計畫書(附件1-1)、經費表(附件1-3)並寄送電子檔至maggiechen0217@gmail.com（玉光國小陳玉梅組長收）；正式核章紙本則於活動結束後連同成果報告(附件1-2)內含申請計劃書、參加人員簽到名冊及學習單（請各校自行設計）或課程操作結果（如繪畫作品）等三份，連同掃描電子檔一併寄送。
(2)補助已完成「藝拍即合」申請體驗課程並媒合成功之6所學校。
2.藝文場館體驗：
(1)各校須填妥申請計畫書（如附件2-1、附件2-2）並寄送電子檔至maggiechen0217@gmail.com（玉光國小陳玉梅組長收）；正式核章紙本則於活動結束後連同成果報告書內含申請計劃書、參加人員簽到名冊及學習單（請各校自行設計）或課程操作結果（如繪畫作品）等三份，連同掃描電子檔一併寄送。
(2)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並以乙案為限。
(3)如計畫中有提出跨領域課程者且具體化於學習單或體驗活動中（如視覺藝術與歷史等），亦將優先錄取，本次共計錄取42校。
(4)各校計畫將由委員會聘請專家審核，審核結果如為「修正後通過者」，請務必於通知後三日內修正寄回電子檔。
（二）「藝文場館體驗」活動內容依照訪對象區分為兩類，可擇一或以全日行程兼含兩類。
1.藝文場館類：可自行選擇高屏區藝文場館參訪，建議優先安排屏東演藝廳認識管風琴課程。
2.文化資產類：可自行選擇或搭配縣府媒合場館（如勝利新村、屏東菸葉廠、宗聖公祠、慈惠宮等各地文化資產）
[bookmark: _GoBack]（三）經費補助
1.由「11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支應
2.「課程實踐」錄取6所學校，各校補助金額上限為40,000元，「藝文場館體驗」錄取42所學校(以108—109學年度未申請之學校班級為原則)，各校補助金額上限為19,500元。
3.可編列項目為車資、門票、教材費（場館內體驗教材產生費用）、外聘導覽人員（講師費）、代課鐘點費（帶隊人員之課務派代不包含超鐘點節數）、膳費（全天活動者）、雜費（不得過總經費5%）等。
八、獎懲：活動完成後檢附成果報告及敘獎人員名單送府辦理敘獎，敘獎員額半天活動以2人為限、全天則以4人為限，承辦及協辦之相關工作人員以10人為限。
九、預期效益
（一）110學年度本縣48所國中小能辦理藝文場館體驗課程，實施有效美感教學。
（二）本縣中小學學生藉由至藝文場館參觀，能增進生活美感經驗。
（三）學校能善用生活場域中的藝術文化資源，增加學生親身體驗藝文環境的機會。
（四）透過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教學，能增進學生地方文化認同。
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110學年度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美感教育計畫「藝起來尋美」
〜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課程實踐及藝文場館體驗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目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Ａ
課程實踐
	每校補助金額
	
	校
	1 
	40,000
	每校40,000元(經費概算表詳見附件1-3，項目間可相互勻支)

	
	A合計
	40,000
	校
	6 
	240,000
	補助6校，每校40,000元

	Ｂ
藝文場館體驗
	每校補助金額
	
	校
	1 
	19,500 
	每校19,500元(經費概算表詳見附件2-2，項目間可相互勻支)

	
	B合計
	19,500
	校
	42
	819,000 
	補助42校，每校19,500元

	Ｃ承辦學校
	審查費
	2,000
	人
	5
	10,000
	審查委員審查費，每人2000，委員5人，共計10,000

	
	場地布置費
	1,850
	式
	1
	1,850
	

	
	印刷費
	24,000
	式
	1
	24,000
	承辦學校辦理計畫審查資料、成果印製

	
	膳費
	80
	人
	10
	800
	審查計畫委員與工作人員餐費

	
	雜支
	1,800
	式
	1 
	1,800
	電匯、郵寄、資料列印、文具....等

	
	C合計
	
	
	1 
	38,450
	　項目間可相互勻支

	總計(A+B+C)
	1,097,450
	　


　　　　　　承辦人：                 主計：                   校長：


附件1-1

1、 發展體驗課程概述表
	學校名稱
	

	學校類型
	□非偏遠地區□偏遠地區

	學校聯絡資訊
	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
	

	場館資源摘述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
	□文化體驗課程□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音樂及表演藝術類□文學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工藝設計類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數
	節

	連結學習領域
	主要領域：

	
	次要領域：

	設計理念
	(如何連結場館資源)


	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概述學習目標、教學方式、評量方式等



2、 團隊組織及運作(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以及執行本案團隊之組織架構)
3、 預期效益（請分項條列簡述）
備註：計畫書總頁數至多5頁(不含附件）
附件1-2

二課程發展成果紀錄表
	學校名稱
	

	學校類型
	□非偏遠地區□偏遠地區

	合作藝文場館
	

	場館資源摘述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
	□文化體驗課程□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音樂及表演藝術類□文學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工藝設計類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數
	節

	連結學習領域
	主要領域：

	
	次要領域：

	設計理念
	(如何連結場館資源)


	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描述學習目標、教學方式、評量方式等



1、 自評計畫執行情形(包括課程發展、活動實施、師生回饋等，請進行量化與質化評估)
2、 相關附件(專家輔導紀錄、教師至藝文場館踏查記錄、課程發展相關會議紀錄等)


附件1-3

三、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座鐘點費
	2,000 
	節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核實支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出席費及講座鐘點費等機關負擔部分，扣繳費率2.11%計算。

	國內旅費
	
	式
	
	
	外聘專家學者執行計畫所需車資，依「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支付。

	保險費
	
	式
	
	
	1.辦理體驗課程之學生及非教職人員所需保險費
2.支領「公務人員執行職務意外傷亡慰問金發給辦法」之人員不另加保。

	租車費
	
	式
	
	
	辦理體驗課程所需租車費用

	印刷費
	
	式
	
	
	印製相關教材或學習單等資料

	教學材料費
	
	式
	
	
	用於體驗課程等相關教材教具費

	門票費
	
	式
	
	
	含導覽、體驗活動..等

	膳費
	80
	式
	
	
	相關會議或相關活動所需膳費

	雜支
	
	式
	
	
	業務費5%以內，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費

	總計
	40,000
	每校40,000元(項目間可相互勻支)
可自行增減項目及欄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2-1

屏東縣110學年度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美感教育計畫「藝起來尋美」
〜國民中小學辦理「藝文場館體驗」申請表
　　□國小　□國中
	學校名稱
	
	類別
	□特偏　□偏遠　□一般

	承辦人
	職稱
	
	姓名
	

	eｍａｉl：
	
	電話
	

	學生年級
	
	人數
	
	

	參訪時間
	□全日　□半日　／　　　年　　　月　　　日　　　　時　～　　　時

	參訪對象
	□藝術場館　□文化資產（□無登錄　□有登錄為　　　　　　　　　類）

	表演欣賞
	□無　□有，名稱：

	跨領域課程
	□無　□有，搭配　　　　　　科之（具體課程內容）　　　　　　課程

	參訪行程簡述
及學習活動
	

	預計學習重點簡述
	範例：（以衛武營為例）認識建築設計理念並練習觀察對象描繪特色

	導覽人員
	□自行導覽　□有聘請講師：尚未確定可直接寫未確定（姓名／單位）






附件2-2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交通費
	
	
	
	
	辦理體驗課程所需租車費用

	門票
	
	
	
	
	含導覽、體驗活動..等

	講師費
	
	
	
	
	外聘導覽人員

	代課鐘點費
	
	
	
	
	帶隊人員之課務派代不包含超鐘點節數

	膳費
	
	
	
	
	全天活動方得申請

	教材教具費
	
	
	
	
	不得超過10%

	雜支
	
	
	
	
	業務費5%以內，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費

	總計
	19,500
	每校最高補助19,500.元(項目間可相互勻支)
可自行增減項目及欄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2-3

屏東縣110學年度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美感教育計畫「藝起來尋美」
〜國民中小學辦理「藝文場館體驗」成果報告書
□國小　□國中
	學校名稱
	

	學習效益
	指學生的學習吸收情形

	課程重點
	□　範例：美術　科：建築造型欣賞及素描能力　　　　（具體能力描述）
□　範例：表演藝術　科：舞蹈欣賞　　　　　　　以上可自行增檢項目

	進行時困境
	可做提供為縣府之後辦理相關活動的改進依據，如導覽人員不易尋找或活動空間太小等等．．．

	活動相片

	

	說明





	活動相片集錦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參加人員名冊

	序號
	單位／班級
	姓名
	序號
	單位／班級
	姓名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